
【金融检察微课堂】日常的“洗钱现场”什么样？小剧场教你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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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洗钱，老百姓总会想到影视剧里金融黑手、网络黑客的神秘形象。然而，

真实的洗钱也许就在您身边，日常的交易行为、普通的金融手段、简单的经济

往来都可能“埋伏”着洗钱的风险。一念之差，您就可能成为毒品、贪腐、金融诈

骗、黑恶势力等严重犯罪的“帮凶”，变身“白棋子”，甘当“白手套”，化作“漂白剂”，

最终沦为“阶下囚”。 

 

凝聚金融、司法力量，防范打击洗钱犯罪，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联合中国人民

银行营业管理部共同推出反洗钱普法宣传片，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勾画出最

日常的“洗钱现场”，为人民群众量身打造防范洗钱犯罪“实用指南”，打击洗钱犯

罪，守住法律底线，你我共同前行。 

 

 

案例一：代持 

 

代持，是指真实股东请他人代为持有某公司的股权或股份，代持人名义上成为

公司股东。这在日常经济交往中是非常常见的，然而，如果行为人利用自己的

身份帮他人代持公司时，又明知公司可能是用非法集资款投资购买，仍与他人

串通提供个人资金账户利用虚假支付对价的方式，购买该公司到自己名下，协

助将非法集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转化为“合法”财物的，涉嫌洗钱罪。 



 

 

检察官释法 

 

代持有风险，持股需谨慎。 

 

当您使用自己的身份为他人代持公司时需要确认公司来源性质是否合法，切勿

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通过虚构交易等非法途径帮助他人转换或转移财产。

同时，合法使用自己的资金账户，切忌在帮人代持公司的过程中利用个人银行

账户虚假转账支付对价，成为犯罪分子的“白手套”。 

 

案例二：投资 

 

投资，一个既充满金融活力又深藏金融风险的字眼，代表着资本助推发展的经

济活动。然而，在无数投资背后却暗藏着洗钱的“黑手”。如果行为人明知投资资

金来源不当，可能是贪污贿赂犯罪所得赃款的情况下，仍然借由合法投资途径

为其“漂白”赃款甚至利用赃款继续获利，涉嫌洗钱罪。  



 

 

检察官释法 

 

投资有正道，贪利恐生非。 

 

当您使用他人提供的资金代为投资的时候，同样要确认资金的来源和性质是否

合法，切勿在明知代为投资的资金来源不合法或者投资数额与委托人的财产状

况明显不符的情况下，仍然为了蝇头小利铤而走险，将来源不当的资金“钱滚钱”

“利生利”，成为犯罪所得的“漂白剂”。 

 

案例三：开户 

 

开户，主要指在商业银行以本人名义开立资金账户，这可能是老百姓经历的最

为频繁的金融活动。然而，犯罪分子为逃避侦查、追赃，却大肆利用这看似日

常的行为分散、转移赃款。如果行为人明知可能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所得，



仍然到银行开立本人实名资金账户，协助散存巨额现金或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

划转的，涉嫌洗钱罪。 

 

 

检察官释法 

 

开户很日常，出借要慎重。 

 

个人银行账户安全不仅包括账户内资金安全，还暗含着账户使用的安全。当您

被要求到银行以本人名义开立实名资金账户，并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用

该账户散存现金、划转资金时，一定要拒绝，守住与您日常生活最密切的金融

安全底线，切忌因“事小”而侥幸，成为犯罪活动的“白棋子”。 

 

金融安全关系国家安全，打击洗钱犯罪是维护金融安全、斩断严重犯罪“再生血

源”的利剑。检察官联合人民银行提醒大家：严守法律底线，防范洗钱风险，让

我们对自己负责，也对国家尽责，共筑健康有序的金融环境。 

附法条链接 



 

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 

 

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

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

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

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

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

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一）提供资金帐户的； 

 

（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 

 

（三）通过转帐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